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零星维修服务
二、项目预算：22000元
三、维修内容：1.电动感应门维修；2.办公楼5、8物品搬运；3.鱼池做防水处理、过滤泵维修；4.办公楼1-12层便池疏通；5.中央空调漏水维修；6.图书室内墙刷漆；7.地下车库水泵维修；8.地下车库水泥检测设备维修。
四、对供应商要求：
1.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 营业执照需具备本项目相关营业范围，有较强本地化服务能力，注册地在项目所在地的供应商需提供工商注册资料或机构证明材料，注册地非在项目所在地的供应商，应在项目所在地设分公司或常驻机构。
3.竞价人本人或委托人携带身份证及委托书、营业执照勘察现场，并对本项目编制相应的维修方案。
4、各项证明及相关文件资料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印章。 
5、不具备相关要求参与竞标或报价明显低于成本的供应商视为恶意竞价，采购人有权予以废标并重新开展竞价活动。同时将上报问题并追究相关责任。

          
